
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及使用管理规定 

建办[2005]89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江苏省、山东省建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现将《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及使用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

地区实际，认真贯彻执行。贯彻执行中的有关问题和情况及时反馈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五年六月七日 

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及使用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建筑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保障施工从业人员的作业条件和生

活环境，防止施工安全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

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各类新建、扩建、改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包括与其配套的线路管

道和设备安装工程、装饰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和拆除工程。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是指按照国家现行的建筑施工安全、

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和有关规定，购置和更新施工安全防护用具及设施、

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和作业环境所需要的费用。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项目清

单详见附表。   建设单位对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有其他要求的，

所发生费用一并计入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 

第四条 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是由《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建

标[2003]206 号）中措施费所含的文明施工费，环境保护费，临时设施费，安全

施工费组成。   其中安全施工费由临边、洞口、交叉、高处作业安全防护费，

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措施费及其他费用组成。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措施费及其

他费用项目组成由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结合本地区实际自行确定。 

第五条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在编制工程概（预）算时，应当依据工程所在地工程造价

管理机构测定的相应费率，合理确定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 

第六条 依法进行工程招投标的项目，招标方或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编制招标文件时，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并结合工程实际单独列出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项目清单。   

投标方应当根据现行标准规范，结合工程特点、工期进度和作业环境要求，在

施工组织设计文件中制定相应的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并按照招标文件要

求结合自身的施工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对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项目单

独报价。投标方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的报价，不得低于依据工程所在地工

程造价管理机构测定费率计算所需费用总额的 90％。 

第七条 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合同中明确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项目总费

用，以及费用预付、支付计划，使用要求、调整方式等条款。   建设单位与

施工单位在施工合同中对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预付、支付计划未作约

定或约定不明的，合同工期在一年以内的，建设单位预付安全防护、文明施工



措施项目费用不得低于该费用总额的 50％；合同工期在一年以上的（含一年），

预付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不得低于该费用总额的 30％，其余费用应当

按照施工进度支付。   实行工程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筑工程分包

给其他单位的，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应当在分包合同中明确安全防护、文明

施工措施费用由总承包单位统一管理。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由分包单位实

施的，由分包单位提出专项安全防护措施及施工方案，经总承包单位批准后及

时支付所需费用。 

第八条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时，应当将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安全防护、

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支付计划作为保证工程安全的具体措施提交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未提交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核发施工许可证。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本规定及合同约定及时向施工单位支付安全防护、文明施工

措施费，并督促施工企业落实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 

第十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对施工单位落实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理。

对施工单位已经落实的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总监理工程师或者造价工程

师应当及时审查并签认所发生的费用。监理单位发现施工单位未落实施工组织

设计及专项施工方案中安全防护和文明施工措施的，有权责令其立即整改；对

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未按期限要求完成整改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建设

单位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必要时责令其暂停施工。 

第十一条 施工单位应当确保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专款专用，在财务管理中单独列

出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项目费用清单备查。施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对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的组织实施进

行现场监督检查，并有权向建设主管部门反映情况。   工程总承包单位对建

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的使用负总责。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本规

定及合同约定及时向分包单位支付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总承包单位

不按本规定和合同约定支付费用，造成分包单位不能及时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导

致发生事故的，由总承包单位负主要责任。 

第十二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现行标准规范对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

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建设单位支付及施工单位使用安全防护、文明施

工措施费用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未按本规定支付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的，由县级以上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责令限期整

改；逾期未改正的，责令该建设工程停止施工。 

第十四条 施工单位挪用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的，由县级以上建设主管部门依据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责令限期整改，处挪用费用

20％以上 50％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

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

对没有提交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支付计划的工程颁发施工许可证的；   

（二）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三）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

行为。 

第十六条 建筑工程以外的工程项目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及使用管理可以参照本

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各地可依照本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05 年 9月 1日起施行。 


